附件A第1頁


根據第62號命令第9A條規則擬備的
循簡易程序評估訟費的訟費陳述書 
案件編號: ______________

A.
一般資料
A1
命令的日期：20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A2
法律程序類別：[剔除命令/文件透露，等等]

A3
收取方：申請人/ 答辯人/介入人，等等
A4
收費者每小時的收費：[如訟費並非按訴訟各方對評基準評定，請說明]

律師：
認許年份：

實習律師：
第一/二年
B.
人手處理的工作

B1
影印費用：
頁

元

B2
由訴訟文員辦理的事宜：
次

元


小計：
元
C.
聯絡（包括會議、電話及書信形式）

C1
與當事人聯絡：
小時

元

C2
與對方聯絡：
小時

元

C3
與大律師聯絡：
小時

元



小計：
元
D.
專業工作

D1
準備文件：
小時

元

D2
閲讀文件：
小時

元

D3
為聆訊作準備：
小時

元

D4
出席聆訊（包括簡短提訊）：
小時

元



小計：
元
E.
大律師 - (有___ 年經驗)

E1
草擬文件

元


E2
舉行會議

E3
委聘書

E4
繼續聘用費
F.
其他代墊付費用


元



共計:

元
“本人證明，本訟費陳述書所索取的款額並不超過[原告人/被告人]因這項[傳票/聆訊/訴訟，等等]而有責任支付本人的律師行的費用。”
“本人證明，原告人/被告人*獲法律援助/無行為能力*，本人放棄就本申請、訟案或事宜再收取任何款項(包括共同基金訟費)的權利。

*請刪去不適用者

日期：20  年   月   日

簽署

(                    )的代表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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